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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从海口住房保
障网获悉，近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
印发了《海口市
公共租赁住房保
障 管 理 办 法
（2019年修订）》，
并已于今年4月
1日起实施，有效
期5年。据了解，
此 次 修 订 基 于
2016 年 1 月 10
日实施的《海口
市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管理办法》。

修订后的《办
法 》有 哪 些 变
动？昨日记者对
比梳理发现，修
订后的《办法》也
是九个章节，对
房 源 筹 集 和 管
理、保障管理、申
请及核准、实物
配租、货币补贴
以及退出管理都
进 行 了 详 细 说
明，但在房型面
积、申请人条件、
租金等方面进行
了调整。

记者张野

单套建筑面积增加20
平方米

修订前：公共租赁住房可以是成套住房，
也可以是宿舍型住房，以单套建筑面积40平
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为主。

修订后：公共租赁住房可以是成套住房，
也可以是宿舍型住房，以单套建筑面积60平
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增加
了20平方米。

低保家庭、特困供养
人员和住房救助对象申请
门槛降低

在公租房申请条件方面，修订前后的《办
法》均规定了“申请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其
户口登记不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
但已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工作或实
际居住满2年及以上”一项。

但是，修订后的《办法》加一项补充内容，
即“申请人家庭属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人员或本市城镇住房
救助对象，可不受‘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
围内工作或实际居住满2年’的限制”，降低
了对低保家庭、特困供养人员以及住房救助
对象的申请门槛。

复转军人可优先安排
住房配租

修订前的《办法》要求，优先安排住房配
租的申请人应“属在本市工作的省、部级以上
劳模及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复转军人”，修订
后更改为“属在本市工作的市级以上劳模、复
转军人”，降低了对复转军人的申请门槛。

按家庭收入实行差别
化租金管理租金管理制度制度

公共租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差别化租金管理赁住房实行差别化租金管理
制度制度。。保障对象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保障对象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按实际配租住房的建筑面积按实际配租住房的建筑面积、、经核准的经核准的
可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可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家庭人家庭人
均收入等情况核算均收入等情况核算。。

修订后的修订后的《《办法办法》》对此更加细化对此更加细化，，明确家明确家
庭人均年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出本市公布的人均低可支配收入超出本市公布的人均低
收入标准收入标准4040%%以下以下（（含含4040%%））的的，，按公布租金标按公布租金标
准的准的6060%%核算租金核算租金。。超出超出4040%%以上以上（（不含不含
4040%%））的的，，按公布租金按公布租金标准的标准的100100%%核算租金核算租金。。

申请申请人弄虚作假人弄虚作假，，22年年
内不得内不得再次申请再次申请

退出管理退出管理方面方面，，修订后的修订后的《《办法办法》》在这方在这方
面更加细化面更加细化。。明确如果公共租赁保障对象或明确如果公共租赁保障对象或
申请人申请公共租赁保障时故意提供虚假材申请人申请公共租赁保障时故意提供虚假材
料或瞒报相关情况的料或瞒报相关情况的，，2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或其他住房保障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或其他住房保障；；未未
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家庭成员收入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家庭成员收入、、住房及住房及
财产等变动情况财产等变动情况，，或未如实申报的或不主动或未如实申报的或不主动
申请退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申请退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如若被取消如若被取消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55年内不得再次申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或其他住房保障请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或其他住房保障；；
如若未被取如若未被取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属轮
候对象的，则取消其优先保障的资格。

□记者林文星

本报讯 近日，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加强高考期间高校在
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高校在
高考期间加强在校学生管理，防止学生参与替考。

省教育厅在《通知》中指出，2015年以来，我省普通高考
（含艺术、体育专业类考试）先后共查处5例替考事件，其中
两名“枪手”是我省在校大学生。当前我省考试安全形势依
然严峻，仍有替考作弊的可能，加强在校大学生管理，是堵住
漏洞、降低考试风险的必要之举，各高校要指定专人负责加
强高考期间本校学生的管理工作。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加强教育引导，杜绝在校学生参
与考试作弊行为，要强调代替他人考试等“助考”作弊行为已
经入刑；同时，要告知学生我省2019年普通高考采取入场身
份验证、进场安检、视频监控图像考后全程回放等多种手段

进一步加强对作弊行为的防范，替考必然被抓，不存在侥幸
的可能；告诫学生切勿因小失大。

各高校要在全校范围内组织排查，畅通举报渠道，对
“助考”机构线索和替考嫌疑要追查到底，对发现的“助考”团
伙或有组织的替考作弊迹象要及时与公安部门联系，妥善处
理；要在高考期间加强课堂考勤，对缺课、旷课的学生要及时
查清去向，对无课程安排的学生要通过院系、班级、宿舍等逐
个落实到人，确保高考期间对每一名在校学生都能知去向、
可联系，堵住管理漏洞。

省教育厅强调，各高校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
肃处理在校学生在高考中的各种违规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因疏于管理，放纵
在校学生替考的，对直接责任人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
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法律责任。

1.申请人具有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常住户口，且在本
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工作或实际居住的。

2.申请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其户口登记不在本市城市主城
区规划范围内，但已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工作或实际居
住满2年的。申请人家庭属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
庭、特困供养人员或本市城镇住房救助对象，可不受“在本市城市
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工作或实际居住满2年”的限制。

3.申请人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但已与本市辖区内依法登记
的单位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满2年或者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
围内从事个体经营满3年，且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满2
年，并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实际居住满2年的。

4.申请人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但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或中
级及以上职称（含技术等级），已与本市辖区内依法登记的单位签
订2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已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满1年，
并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实际居住满1年的。

5.申请人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不符合本项第1目至第4目规定
条件，但在本市城市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实际居住满5年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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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学生参与替考作弊，我省要求各高校加强管理

学生缺课旷课要查清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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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海口常住户口的：
1.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书。
2.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证件、户口簿、基本情况，包括

家庭人数、婚姻状况。
3.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收入、住房、财产、社保等情况承诺

或相关证明。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属有稳定就业的，应当提供工
作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或劳动用工合同。

4.申请人签署的同意接受对收入、财产和住房状况等核查的
书面承诺。

不具有海口常住户口的：
申请人应当向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的辖区住房

保障实施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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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或等于海口市公布的
城镇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收入标准。其中，属本市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人员或本市城镇住房救助
对象的，应当做到应保尽保。

2.申请人属孤儿、孤寡老人的。
3.申请人属在海口市工作的市级以上劳模、复转军人的。
4.申请人家庭成员中有重大病残人员、归侨及侨眷、享受国

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的。
5.申请人家庭现居住房屋经鉴定属应当拆除或停止使用的

危房的。
6.其他按规定可优先安排住房保障的。

哪
些
人
可
优
先
安
排
？

1.未主动申报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自有住房、财产值
及家庭人数等情况，且经书面通知后仍未在通知限期内申报的。

2.保障对象家庭人均收入、自有住房及财产值等情况发生变
化，且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保障条件的。

3.采取瞒报虚报收入、住房及财产等情况、弄虚作假、贿赂等
非法或不正当方式取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

4.将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的。

5.擅自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用途且拒不整改的。
6.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
7.在所租赁的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8.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内居

住的。
9.无正当理由累计6个月以上未缴纳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经

催缴仍不缴纳的。
10.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其他违法或违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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